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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3日

（2023）浙0281民初6380号之一
朱伟雄、陈政茂：原告宁波今力电器有限公司与被

告朱伟雄、陈政茂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完毕。因采
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281民初63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陈政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宁波
今力电器有限公司货款849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二、驳
回原告宁波今力电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本
案案件受理费1923元，由被告陈政茂负担，款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7840号

师功财（公民身份号码：4107251986****0510）：
原告陈拥剑与被告师功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陈拥剑诉请：一、判令被告
返还原告515497.5元，并支付以515497.5元为基数，
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利息；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28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634号

上海东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
小阳、夏冬菊与被告宁波钰港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东邻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7634号
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上海东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告马小阳、夏冬菊45000

元，并以此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支付原告马小阳、夏冬
菊自2023年8月8日起至款项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二、
驳回原告马小阳、夏冬菊的其余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8732号

黄山：本院受理原告叶亚平诉被告黄山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
初87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黄山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叶亚平房租5800元。案件
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黄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785号

黄甫专：本院受理原告刘华秀与被告黄甫专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传票、
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诚信诉讼承
诺书等。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黄甫专向原告偿还
借款本金6850元。大写人民币：陆仟捌佰伍拾圆整。2.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黄甫专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3月6日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法庭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2780号

金华市多能箱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03MA2E9HAX2L）：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优
资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市多能箱包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9日14时00分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民再106号

张伟、王婧义、张伟、王婧义、黄雪梅、吴小峰、刘之
聪、虞文军：再审申请人陶桂华与被申请人张伟、王婧义，
原审被告黄雪梅、崔雪峰、吴小峰、刘之聪、虞文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你们作为本案当事人，应当参与本案审理。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3民再106号民事
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9239号

王付增、陈国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鑫豪
鞋厂诉王付增、陈国英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302民初9239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
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7714号

刘时勇、金刚：本院受理原告岗叉楼（温州）食品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时勇、金刚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案民事判决书：被告刘时勇、金刚
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岗叉楼（温州）
食品有限公司货款144840元及利息损失（以144840元
为基数，自2023年10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197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岗叉楼（温州）
食品有限公司垫付]，均由被告刘时勇、金刚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7889号

温州市欢子鞋业有限公司、王欢：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瓯海仙岩小叶皮革经营部与被告温州市欢子鞋业
有限公司、王欢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该案民事判决书：一、被告温州市欢子鞋
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温州
市瓯海仙岩小叶皮革经营部货款38673元及利息损失
（以38673元为基数，自2023年11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王欢对上述第
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67元，公告费650元（由
原告温州市瓯海仙岩小叶皮革经营部垫付），均由被告
温州市欢子鞋业有限公司、王欢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3974号

嘉兴市聚鑫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
岩朗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诉嘉兴市聚鑫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411民初39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嘉兴市聚鑫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嘉兴岩朗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不当得利
款62800元。案件受理费1370元，财产保全费648元，

合计2018元，由原告嘉兴岩朗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公告费560元，由原告嘉兴岩朗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4095号

陈宝明：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大民贸易有限公司诉
陈宝明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411民初40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陈宝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嘉兴
市大民贸易有限公司货款42474元。案件受理费862
元，由被告陈宝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至本院。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陈宝明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6475号

海宁艾袋尔皮具有限公司、华金龙：本院受理的原
告周超与被告海宁艾袋尔皮具有限公司、华金龙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海
宁艾袋尔皮具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工资18600元；2.被告
华金龙对被告海宁艾袋尔皮具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2024年3月5日13时45分在本院长安人民
法庭第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4712号

张来兵：本院受理董凝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
47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何学浩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何学浩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编号：ZSZC-CXFC-20230407，签署日期 2023年4月13日），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

给何学浩。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何学浩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何学浩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何学浩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何学浩 2024年1月3日
标的债权清单 金额：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2019年6月30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
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

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上述
标的债权2019年6月30日至2023年1月8日的回款金额人民币肆仟柒佰肆拾
陆万陆仟贰佰零玖元叁角玖分（小写：￥47,466,209.39）不在本次转让范围之
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何学浩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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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权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白塔湖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洲际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禾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洲际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浩军针织有限公司
诸暨金宏润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清峰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诸暨市嘉美华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1

诸暨市银海工矿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2

浙江巨安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

浙江铭记珠宝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富浩管业有限公司、朱小龙、朱
海凌、孙裕浩、陈卫娟

浙江科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凯翔集
团有限公司、钟祝书、浙江东宸建设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达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侯仕方、朱又红
诸暨市航炬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何
英、何拥军、何国平、何永琴
浙江枝来服饰有限公司、侯仕方、朱
又红、侯建德、侯建琳、侯建霞
浙江安丽工贸有限公司、斯彩英
杨浩军、杨美英
诸暨星光针织有限公司、金红霞、熊润贵

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浙江建
鸿珍珠有限公司、浙江佳丽珍珠首饰
有限公司、詹建华、詹伟建、詹天喜、何
招君、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国亚纺织有限公司、石月清、吴仙芬
郭小友、华静
诸暨市嘉美华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
天盛印染有限公司、陈玉华、钱斌
杭州幸福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斯彩
英、杨旺兴
冯银芳、冯飞霞
杭州幸福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斯彩英
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黄建军、何
燕娣、浙江力源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铭记珠
宝有限公司、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
公司、嵊峰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嵊峰
针织有限公司、詹天喜、詹伟建、何招
君、詹建华、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
公司

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柴铭
均、楼迎春、浙江铭记珠宝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

抵押物：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艮塔西路132号东宸国际广
场第一、二、三、四层房产，房产面积总计为6961.81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10380.8万元。抵押
物2：浙江东宸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艮塔西路132号东宸国际广场
辅楼1-4层，房产面积总计为1876.75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1501.4万元（已处置）。
/

/

/

/
/
/
抵押物1：厂房。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坐落于诸暨市山下湖镇纬一路北
侧1#地块的房地产在最高额人民币1720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分别为
4116.35平方米、2377.9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876.8平方米；
抵押物2：商铺。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坐落于诸暨市山下湖镇诸暨华东国际
珠宝城的房地产在最高额人民币862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分别为33.18+
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
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8+33.18平方米、33.15平方米
/
/

/

/

/
/

/

抵押物1：詹伟建所有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A0101-A0105号的房产（商铺），建筑面积
780.54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561万元。
抵押物2：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B05栋
B0512、B0513、B0514、B0515、B0516、B0523，B07栋B0705、B0707的8个商铺，（房权证号：
诸字第F0000104427号、F0000104421号、F0000104425号、F0000104424号、F0000104422
号、F0000104415号、F0000104407号、F0000104408号）建筑面积524.44平方米，土地面积
387.6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786万。
抵押物3：浙江慧创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8处商铺
（诸字第F0000101584号、F0000101585号、F0000101586号、F0000101587号、F0000101588
号、F0000101589号、F0000101590号、F0000101591号），建筑面积525.92平方米，土地面积
388.7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894万。
抵押物4：詹天喜、何招君以位于镇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D06栋、D04栋D0405、
D0407，D07栋、D13栋、B03栋的11个商铺，建筑面积894.64平方米，土地面积661.23平方
米，最高额抵押1341万元。
抵押物5：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诸暨市山下湖镇纬一路北侧1#地块的
房地产,房产面积6666.79平方米,土地面积2876.8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2826万元。
抵押物1：浙江铭记珠宝有限公司坐落于诸暨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394.92㎡商铺（出
让，商业），最高额抵押621.60万元；（抵押物已拍卖）
抵押物2：浙江铭记珠宝坐落于诸暨山下湖镇杨子山村1258.31㎡（住宅性质），最高额抵押
352万元；（抵押物已拍卖）
抵押物3：柴铭均坐落于诸暨山下湖镇杨子山村2387.07㎡商业房产，最高额抵押1307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104.38

9,990.37

994.38

300.00

1,098.38

1,480.92
0.00
0.00

2,985.00

1,807.08
0.00

1,102.39

988.70

1,049.30
1,483.06

1,000.00

6,905.00

2,367.77

33,656.73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684.88

21,257.62

811.75

127.80

540.49

2,506.30
270.64
423.19

2,190.14

1,148.99
22.41

793.80

1,062.72

789.80
1,557.45

799.46

4,507.50

2,053.96

41,548.90

账面本息合计

789.26

31,247.99

1,806.13

427.80

1,638.87

3,987.22
270.64
423.19

5,175.14

2,956.07
22.41

1,896.19

2,051.42

1,839.10
3,040.51

1,799.46

11,412.50

4,421.73

75,205.63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30日
后至2023年1月
8日回款金额

/

4,309.36

33.8

/

/

/
/
/

/

/
/

/

/

/
/

19.18

/

384.28

4746.62

序号
1
2
3

债权名称
杭州欣冉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嘉毅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卡亚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29,991,853.00
29,957,654.94
29,504,220.08

债权利息
63,928,725.45
66,948,836.64
68,866,914.17

担保人
浙江闽江数码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嘉瑞轻纺有限公司、黄初、黄大平、潘敏提供担保
浙江嘉毅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嘉瑞轻纺有限公司、兰育宏（判决书中脱保）、黄初、项志坚）、陈灵凤提供担保
浙江嘉瑞轻纺有限公司、浙江嘉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黄初、黄大平、潘敏提供担保。

备注
（2013）金浦商初字第387号
（2013）金浦商初字第583号
（2013）金浦商初字第966号

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世勇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世勇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

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等所有权利）
依法转让给胡世勇。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世勇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各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胡世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胡世勇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世勇 2024年1月3日
附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董女生，联系电话0571-87928198
胡世勇联系电话：13666698121

注：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标的债权截止2019年2月28日账面本金余额、
2019年2月28日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

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
式计算为准。


